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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外网考核管理办法（修订完善版）

一、总则

（一）目的依据

为加强电子政务外网管理，提升网络运行效率、服务质量和

安全保障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及上级部门

关于电子政务外网建设与管理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考核管理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电子政务外网接入、运维等服务的考核管理工

作。 

（三）考核原则

客观公正：以客观事实和数据为依据，确保考核过程和结果

公正透明。

全面准确：对电子政务外网涉及的网络故障、业务保障、运

行维护等各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准确反映使用单位的用网成效。

安全优先：以网络安全为首要前提，确保政务数据和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安全可控。

注重实效：突出考核工作的实际效果，以提升电子政务外网

对政务工作的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导向。



—2—

动态持续：考核工作每月开展，跟踪电子政务外网运行的动

态变化，持续推动全旗“一网通管”的工作改进。 

二、考核组织与职责

（一）考核组织

成立由鄂托克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政数局）分管领导

担任组长、综合推进股长担任副组长的考核小组，组员由综合推

进室骨干成员构成。组长负责统筹协调考核工作，副组长负责监

督审核考核的公平性与准确性，组员承担每半年度的具体考核打

分工作。

（二）职责分工

1．组长职责

负责审定考核管理办法及考核管理配套制度；统筹指导考核

工作有序开展，协调解决考核实施过程中的重大矛盾问题；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审议考核结果，按程序提交"三重一大"会议集

体研究决策。

2．副组长及成员职责

制定和完善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细则及操作规程;组织实施

考核工作，收集、整理和分析考核数据;提出结果建议，报组长审

议;对考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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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内容与指标

（一）网络维护

运营商应保障电子政务外网设备正常运行，明确运维服务联

系人和联系电话，确保至少两人专职负责电子政务外网运维，如

有人员变动需以书面形式通知。

设备在线情况由综合推进室进行半年考核，记录考核情况，

并每半年向运营商通报考核结果及相关记录，依据相关记录进

行费用调整。

运营商应每季度定期对电子政务外网设备、电缆和网络传输

进行巡检，并向综合推进室提供巡检报告和详细运维维修记录，

包括设备实际使用情况、网络通断等，报告中需包含巡检内容描

述及相关图片佐证。

设备故障起算时间以综合推进室向运营商申报故障时间为

准，恢复时间点需向政数局告知故障已修复并经确认的时间为

准。 

（二）网络故障

电子政务外网因链路原因断网，故障地点在旗委办、直属机

关的，收到政数局联系后 2 小时到达故障现场进行抢修，并在 6

小时内修复故障；故障地点在苏木镇的，须在收到政数局联系后

6 小时到达故障现场进行抢修，并在 12 小时内修复故障；故障地

点在嘎查村的，须在 6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抢修，并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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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内修复故障。未按期修复故障的，扣除对应线路一个月网费。

故障持续一个月未修复的，扣除对应线路全年网费。

因单位搬迁需迁移的，经批准后，运营商需在单位搬迁结束

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迁移并恢复正常使用；如 15 个工作日尚未

完成迁移并恢复正常使用，扣除 1个月对应线路网费。

出现网络主干线路被破坏造成政务网整体受影响的，运营商

应在 2小时内作出处理并于 48 小时内恢复；若超过 2小时未响应

或 48 小时未恢复，扣除运营商 1 个月总网费。

巡查过程中，发现电子政务外网设备存在违规接入互联网的

外联行为，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对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按规扣

除本年度网络租赁费用。

（三）运维考核

按半年考核情况，并从尾款中扣除相应费用（不可抗力因素

除外）。 

（四）巡检报告和维修记录

运营商每季度定期对设备、电缆和网络传输速度进行巡检，

提供巡检报告和详细运维维修记录，包括设备实际使用情况、网

络通断等内容，需包含巡检内容描述和相关图片佐证。

报告应于每半年次月 5日前提交，超期未提交的，扣除上月

总网费 1%，每延迟 1日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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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故障申报和恢复时间确认

设备故障以使用单位申报故障时间为准，恢复时间应及时向

政数局告知并确认为准。 

（六）不可抗力说明

因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等）、政府行为、政策法

规变更、第三方服务故障、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预见、不可

避免的客观情况，导致政务网服务暂停或功能受限的，不视为违

约或服务缺陷。

四、特殊情况

（一）需求反馈

如对以上条款存在异议或特殊情况，需提供书面说明，并与

政数局进行沟通协商。 

（二）协商与确认

在制定扣款准则之前，需要与甲方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确

保双方对于扣款准则有共识，并签订相关协议。 

五、附则

（一）解释权

本办法由电子政务外网考核小组负责解释。 

（二）修订机制

本办法根据采购细则制定调整、电子政务外网发展实际以及

考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适时进行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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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效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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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外网支撑保障服务考核表（半年考核）

项目名

称

鄂托克旗电子政

务外网保障服务

质量考核

服务商 xxx

服务期限

(合同期

限）

线路数

量

考核时

间

考 核 内 容

考核类

别

考核指标 指标说明 扣罚标准 是否扣款

扣款金

额

甲方扣罚说明

运维质

量

电子政务外网网

络故障导致断线

及无法访问等问

题

1、旗直属机关、

集中办公区故障应

2 小时到达故障现

场进行抢修，并在

6 小时内修复故

障；

2、苏木镇故障应 6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

场进行抢修，并在

12 小时内修复故

障；

3、嘎查村故障应 6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

场进行抢修，并在

1、未按期修复故障，

扣除对应线路一个月网

费；

2、断网时间超过 7 天，

扣除对应线路一个月网

费；

3、故障持续一个月未

修复的，扣除对应线路

全年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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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小时内修复故

障；

用网单位搬迁后，

政务网恢复情况

在单位搬迁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

成迁移并恢复正常

使用；

如 15 个工作日尚未完

成迁移并恢复正常使

用，扣除1 个月对应线

路网费

主干线路破环，影

响整体政务网

运维方应在1 小时

内作出处理并于 4

小时内恢复；

若超过1 小时未响应或

4 小时未恢复，扣除运

营商 1 个月网费

运维巡

检报告

每季度定期对设

备、电缆和网络传

输速度进行巡检，

提供巡检报告和

详细运维维修记

录，包括设备实际

使用情况、网络通

断等内容，需包含

巡检内容描述和

相关图片佐证

报告应每半年次月

5 日前提交

逾期未提交，扣除上月

总网费 1%，每延迟 1

日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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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

巡查

巡查电子政务外

网保障服务质量

业主单位不定期对

电子政务外网保障

服务质量进行巡查

依据巡查情况，业主单

位酌情扣款

总计：

服务商

签字

考核单

位签字


